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８－３７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６２

，

７９４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０．０３％

。

２

、本次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沈阳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简称“工业公司”）和其他非流通股股东

向持有本公司流通

Ａ

股的股东做出对价安排，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所有非流通股

股份获得在

Ａ

股市场的流通权。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共向流通

Ａ

股股东安排

４

，

４６７．３０

万股股票对价， 即流通

Ａ

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

Ａ

股获付

３．３

股对价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沈阳工程液
压件厂

������

１

、

非流通股股东沈阳工业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工业公司
”）

除
承诺遵守法律

、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

履行
法定承诺义务外

，

还做出特别承诺
：

承诺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
权之日起

，

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
让

。

该项承诺期期满后
，

工业公司在二十
四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

２

、

为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
进行

，

工业公司承诺先行代沈阳市建设投
资公司等

２７

家非流通股股东垫付其应执
行的对价安排

，

共计垫付
３

，

３１９

，

８３４

股
。

代为垫付后
，

该等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
如需上市交易或以其他形式转让

，

应当向
工业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等额股份

，

或者
取得工业公司认可的其他偿还方式

。

３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

沈阳机床
（

集
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
“

沈阳机床集团
”）

与工业公司签署
《

股权划转协议
》，

以行政
划转方式受让工业公司持有的沈阳机床
１４１

，

８９８

，

８３６

股国家股
，

受让沈阳机床股
权分置改革中工业公司垫付对价尚未收
回的

３

，

３１９

，

８３４

股
。

沈阳机床集团已做出
书面承诺

，

同意承担工业公司在股权分置
改革中的承诺责任

。

４

、

上述股权行政划转已获得国务院
国资委的批准

，

并已收到中国证监会豁免
要约收购批复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已将工业公
司持有本公司

２２９

，

５６９

，

６９０

股
（

其中
：

不包括工业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为其他
非流通股股东垫付对价

２

，

７８０

，

１８５

股
）

股
份无偿划转给沈阳机床集团的股权过户
手续办理完毕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上市公司
股东名册

，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
，

沈阳
机床集团持股

２２９

，

５６９

，

６９０

股
。

股权分置
改革实施后

，

沈阳机床集团的持股数量未
发生变化

。

������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

沈阳机床原非流通股股东中
捷友谊厂十一分厂

、

沈阳钢
铁总厂

、

沈阳东祥金店
、

沈阳
市技术改造服务中心

、

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沈阳公司分别
向工业公司偿还垫付对价
１４１

，

２７０

股
、

２８

，

２５４

股
、

１４１

，

２７０

股
、

１１３

，

０１６

股和
８４

，

７６２

股
，

合计
５０８

，

５７２

股
。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
，

沈
阳机床原非流通股股东太原
物产集团型材有限公司向工
业公司偿还垫付对价

２８２

，

５３９

股
。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沈阳机床原非流通股股东沈
阳大连渔港餐饮娱乐有限公
司

、

上海天产行贸易有限公
司

、

祁洁
、

沈阳工程液压件厂
销售处

、

沈阳市北山化工厂
、

郗瑞芹分别向沈阳工业国有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偿还垫付
股份对价

２２６

，

０３２

股
、

２２６

，

０３２

股
、

９０

，

４１２

股
、

４５

，

２０６

股
、

４５

，

２０６

股
、

４５

，

２０６

股
，

合
计

６７８

，

０９４

股
。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沈阳机床原非流通股股东沈
阳液压件厂

、

沈阳工程液压
件厂

、

中国有色金属材料东
北公司

、

辽宁东北兵工物资
有限公司向工业公司偿还垫
付对价

９０

，

４１３

股
、

４５

，

２０６

股
、

２２６

，

０３１

股
、

２２６

，

０３１

股
，

合计
５８７

，

６８１

股
。

５

、

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
履行了关于沈阳机床股权分
置改革的有关承诺

。

三、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安排

１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２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１６２

，

７９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具体如下：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

股
）

１

沈阳工程液
压件厂 １６２

，

７９４ １６２

，

７９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３ １６２

，

７９４

合计
１６２

，

７９４ １６２

，

７９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３ １６２

，

７９４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４２

，

５２６

，

５５７ ４４．４６％ １６２

，

７９４ ２４２

，

３６３

，

７６３ ４４．４３％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２９

，

７３２

，

４８４ ４２．１２％ １６２

，

７９４ ２２９

，

５６９

，

６９０ ４２．０９％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２

，

７９２

，

０００ ２．３５％ １２

，

７９２

，

０００ ２．３５％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

，

０７３ ２

，

０７３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０２

，

９４４

，

３２７ ５５．５４％ １６２

，

７９４ ３０３

，

１０７

，

１２１ ５５．５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２

，

９４４

，

３２７ ５５．５４％ １６２

，

７９４ ３０３

，

１０７

，

１２１ ５５．５７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三

、

股份总数
５４５

，

４７０

，

８８４ １００％ ５４５

，

４７０

，

８８４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
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１

沈阳工
程液压
件厂

２６０

，

０００ ０．０７６ ０ ０ １６２

，

７９４ ０．０３

������

１

、

股权实施日沈
阳工程液压件厂拥有
股权

２６０

，

０００

股
。

工
业公司替工程液压件
厂垫付对价

５６

，

５０８

股
．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

公司实施
２００６

年度
分红派息方案

，

按每
１０

股转赠
５

股的比
例向全体股东转增股
本

，

同时按每
１０

派送
１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
东派送红股

。

工程液
压件厂拥有股权

４１６

，

０００

股
．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

工程液压件厂将
５０％

股权转让给工程液压
件厂销售处

，

工程液
压件厂拥有股权

２０８

，

０００

股
．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

工程液压件厂已偿还
工业公司垫付的全部
对价

４５

，

２０６

股
，

目前
工程液压件厂拥有股
份

１６２

，

７９４

股
．

合计
２６０

，

０００ ０．０７６ ０ ０ １６２

，

７９４ ０．０３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

２００７．３．８ １３ ６

，

５４８

，

５３２ １．９２

２

、

２００７．９．５ ６ ２

，

４４１

，

９０６ ０．４５

３

、

２００８．１．１０ ３ １

，

９５３

，

５２５ ０．３６

六、保荐机构核查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核查认为：

１

、上述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限售期满，且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比例（或数量）等于工程液压件厂

所持全部限售期满股份的比例（或数量）。

２

、沈阳工程液压件厂所持股份解除限售，不影响该股东履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做出的承诺。

３

、沈阳工程液压件厂已偿还被垫付的股份。

４

、 沈阳工程液压件厂不存在对沈阳机床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沈阳机床对该股东提供违规担

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

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不通过本所

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９

日

(

上接
C 5

版
)

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８１８１００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８１６８８０

经办律师：秦悦民、傅轶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２３３

号汇亚大厦

１６０４－１６０８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单峰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单峰

四、基金的名称

友邦华泰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以长期投资为基本原则。通过严格的投资纪律约束和风险管理手段，投资于具备持续突出增长

能力的优秀企业，辅以特定市场状况下的大类资产配置调整，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现金、短期金

融工具、权证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

金投资其它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３０％

—

９５％

；现金、债券资产、权证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

基金投资的其他证券品种占基金资产的

５％－７０％

，其中，基金持有全部股改权证的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

值的

３％

，基金保留的现金以及投资于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本基金投资组合中突出成长

Ａ

类、高速稳定成长

Ｂ

类和高速周期成长

Ｃ

类股票的合计投资比例不低

于股票资产的

８０％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股票类资产为主要投资工具，通过精选个股获取资产的长期增值；通过适度的大类资产配置

来降低组合的系统性风险。

本基金将“自上而下”的趋势投资和“自下而上”的个股选择相结合。 投资决策的重点在于寻找具有巨

大发展潜力的趋势，发现并投资于有能力把握趋势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的公司。

１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借鉴

ＡＩ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

（以下简称“

ＡＩＧＧＩＣ

”）的源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全球股票

分类标准，根据企业成长的阶段特性，将股票进行分类，主要投资于其中的突出成长（

Ａ

类）、高速稳定成长

（

Ｂ

类）和高速周期成长（

Ｃ

类）的公司。

Ａ

、

Ｂ

、

Ｃ

三类股票的主要特征如下。

成长类别 主要特征
Ａ

突出成长 新商业模式
；

创新科技
、

创新材料
。

Ｂ

高速稳定成长 极强的定价能力
，

销售盈利稳定快速增长
；

极强的成本控制能力
，

能稳
定快速占有市场

。

Ｃ

高速周期成长 行业具有周期波动的特征
，

具有长期良好增长趋势
，

能通过产能扩张
，

不断扩大市场份额
，

在周期性波动中实现业绩增长
。

（

１

）具体股票投资流程图如下。

本基金将重点关注

Ａ

、

Ｂ

、

Ｃ

三类企业经营状况中出现的新变化因素，判断这些因素是否会驱动行业或

企业发展趋势出现良性的变化；依据企业近期销售收入、利润、现金流和经营利润率的变化去识别增长加

速的企业；同时根据各个行业的经营特征和具体指标再加以横向比较，以进一步确认行业或企业基本面的

变化趋势。

（

２

）增长归因分析和三元复合评级

针对出现增长加速的行业或企业，在分析增长背后的驱动力量（这些力量包括技术的变革、消费者消

费方式的变化、企业管理及经营模式的转型、或者政府政策的变化）的基础上，本基金将深入分析行业的竞

争状况、企业的行业地位、产品的特性和市场需求的变化等因素来判断这些驱动力量所带来的增长是否具

备持续性。

本基金借鉴

ＡＩＧＧＩＣ

的三元复合投资评级体系，从企业的基本面趋势、估值以及企业基本面趋势的认

同度三方面对备选公司进行量化综合评级，按照一定的权重加总得出对该股票的综合评级。 具体公式为：

综合评级级别

＝ Ｘ×

企业基本面趋势的评级级别

＋Ｙ×

估值的评级级别

＋Ｚ×

企业基本面趋势的认同度的评

级级别（

Ｘ

、

Ｙ

、

Ｚ

为设定权重）。

三元复合股票综合评级是构建股票备选库的重要环节，是基金经理投资决策的依据之一。 如需调整，

将由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基金经理和投资研究团队对市场形势等因素综合判断后的建议加以调整。

（

３

）股票投资组合的构建原则

本基金遵循自下而上的选股原则，基于对股票的分类、评级的结果进行股票组合的构建。 本基金将重

点投资于

Ａ

、

Ｂ

、

Ｃ

三类满足成长性标准的股票，分享高速稳定成长类和高速周期成长类企业的发展带来的

资本增值。对于处在成熟阶段的企业，本基金将本着审慎的原则，通过准确判断其基本面改善的概率，进行

适度投资。

为了避免自下而上的选股方法造成的行业集中度过高而引起的组合流动性下降的风险， 以及较高的

组合非系统性风险，本基金将在对行业的基本面趋势、行业整体估值水平等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对股票组合进行适当的行业分布调整。

２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是指 “基于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运行环境的整体研究， 结合内部和外部的研究支

持，本基金管理人分析判断股票和债券估值的相对吸引力，从而决定各大类资产配置比例的调整方案，进

行主动的仓位控制”。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以股票投资为主，一般情况下本基金将保持配置的基本稳定，最高可到

９５％

。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不作为本基金的核心策略。 但考虑到中国

Ａ

股市场现阶段仍存在较大的系统性风险，

本基金在某些特定的市场状况下会进行大类资产配置调整（股票投资的比例最低不低于

３０％

）。

本基金需要进行大类资产配置调整的特定市场状况主要指股票市场的整体估值水平严重地偏离了企

业实际的盈利状况和预期的成长率，出现明显的价值高估，如果不及时调整将可能给基金持有人带来潜在

的资本损失的情况。

３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债券投资以降低组合总体波动性从而改善组合风险构成为目的， 自上而下， 深入分析宏观经

济、货币政策和利率变化趋势以及不同债券品种的收益率水平、流动性和信用风险等因素，以价值发现为

基础，采取以久期管理策略为主，辅以收益率曲线策略、收益率利差策略等，投资于国债、金融债、企业债、

可转债、央票、短期融资券以及资产证券化产品，确定和构造能够提供稳定收益、流动性较高的债券和货币

市场工具组合，在获取较高的利息收入的同时兼顾资本利得，谋取超额收益。

４

、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其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有利于加强基金风险控制。 本基

金在权证投资中将对权证标的证券的基本面进行研究，同时综合考虑权证定价模型、市场供求关系、交易

制度设计等多种因素对权证进行定价，主要运用的投资策略为：杠杆交易策略、对冲保底组合投资策略、保

底套利组合投资策略、买入跨式投资策略、

Ｄｅｌｔａ

对冲策略等。

（二）投资决策依据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的有关规定；

２

、投资分析团队对于宏观经济走势、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行业增长速度等经济数据的量化分析的报告

和建议；

３

、投资分析团队对于企业和债券基础分析的报告和建议；

４

、投资风险管理人员对于投资组合风险评估的报告和建议。

（三）投资决策机制

１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审定基金经理的整体投资策略和原则；审定基金经理季度资产配置和调整计

划；审定基金季度投资检讨报告；决定基金禁止的投资事项等。

２

、基金经理：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范围内，根据基金的投资政策实施投资管理，确定具体的投资

品种、数量、策略，构建优化和调整投资组合，进行投资组合的日常分析和管理。

３

、基金经理助理

／

投资分析员：通过内部调研和参考外部研究报告，编写有关公司分析、行业分析、宏

观分析、市场分析的各类报告，提交基金经理，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

（四）投资程序

１

、研究部、数量化投资部和交易部通过自身研究及借助外部研究机构形成有关上市公司分析、行业分

析、宏观分析、市场分析以及数据模拟的各类报告，为本基金的投资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２

、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上述报告对基金的投资方向、资产配置比例等提出指导性意见。

３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参考上述报告，并结合自身对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分析判

断，形成基金投资计划。

４

、交易部依据基金经理的指令，制定交易策略，统一执行证券投资组合计划，进行具体品种的交易。

５

、监察部对投资组合计划的执行过程进行监控。

６

、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对上述投资程序做

出调整。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６０％＋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

×４０％

如果指数编制单位停止计算编制该指数或更改指数名称、或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

比较基准推出，本基金管理人有权对此基准进行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须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

公告，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在考虑了基金股票组合的投资标的、构建流程以及市场上各个股票指数的编制

方法和历史情况后，选定被市场广泛认同的沪深

３００

指数作为本基金股票组合的业绩基准；债券组合的业

绩基准则采用了市场上通用的中信标普国债指数。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主动管理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为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高风险较高收益品种，其预期风险

收益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高于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力争通过主动投资追求适度风险水平

下的较高收益。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投资组合报告截止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２

，

５９０

，

３００

，

７５６．３３ ４８．５９

其中
：

股票
２

，

５９０

，

３００

，

７５６．３３ ４８．５９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６７９

，

５７３

，

８００．００ １２．７５

其中
：

债券
６７９

，

５７３

，

８００．００ １２．７５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１

，

４２０

，

１５６．９７ ０．０３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５９７

，

００１

，

２１５．５０ １１．２０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

，

４４８

，

８８５

，

６１０．６６ ２７．１８

６

其他资产
１３

，

９６９

，

０７１．３１ ０．２６

７

合计
５

，

３３１

，

１５０

，

６１０．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２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２

，

１１０

，

８３０．００ ０．０５

Ｂ

采掘业
２００

，

８７０

，

５４６．２９ ４．５４

Ｃ

制造业
９９１

，

７７９

，

３５３．５３ ２２．４１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４００

，

５９２

，

７９５．１３ ９．０５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２４

，

５３７

，

５１７．５６ ０．５５

Ｃ２

木材
、

家具
５７２

，

３６０．００ ０．０１

Ｃ３

造纸
、

印刷
４

，

８７８

，

４１４．００ ０．１１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１１９

，

９９６

，

２７２．９８ ２．７１

Ｃ５

电子
１９６

，

２９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９０

，

５２１

，

２９７．２２ ２．０５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１５３

，

６５０

，

６０６．４２ ３．４７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１６９

，

７９６

，

１５７．７２ ３．８４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２７

，

０３７

，

６４２．５０ ０．６１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００

，

７９７

，

６７４．７７ ４．５４

Ｅ

建筑业
１５

，

６１３

，

００１．００ ０．３５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３６５

，

２１２

，

７１７．４３ ８．２５

Ｇ

信息技术业
４７

，

７３３

，

７０１．４９ １．０８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３１５

，

８９０

，

３１１．８３ ７．１４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３１０

，

８８３

，

１６５．０５ ７．０３

Ｊ

房地产业
７１

，

０４６

，

７０８．３６ １．６１

Ｋ

社会服务业
５２

，

７６５

，

８４７．５４ １．１９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２

，

５１６

，

２４８．００ ０．０６

Ｍ

综合类
１３

，

０８０

，

６５１．０４ ０．３０

合计
２

，

５９０

，

３００

，

７５６．３３ ５８．５４

３

、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１

，

６１４

，

１５１ ２１２

，

８９０

，

３７５．３９ ４．８１

２ ６００００９

上海机场
９

，

５５８

，

１８３ １６６

，

３１２

，

３８４．２０ ３．７６

３ ６００５１１

国药股份
５

，

７０９

，

０７８ １４４

，

４９６

，

７６４．１８ ３．２７

４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５

，

１７３

，

６２３ ９１

，

１５９

，

２３７．２６ ２．０６

５ ６００５５７

康缘药业
４

，

８６０

，

１６２ ８１

，

３１０

，

５１０．２６ １．８４

６ ６００９００

长江电力
８

，

７９９

，

９３７ ８０

，

６９５

，

４２２．２９ １．８２

７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化
６

，

０８０

，

９００ ６４

，

９４４

，

０１２．００ １．４７

８ ６００６９４

大商股份
２

，

８１７

，

９６８ ５４

，

３５８

，

６０２．７２ １．２３

９ ６００６３１

百联股份
４

，

９７０

，

９１５ ５４

，

３３２

，

１００．９５ １．２３

１０ ６００７９５

国电电力
８

，

５４３

，

８０９ ５３

，

６５５

，

１２０．５２ １．２１

４

、 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６７６

，

４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２９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３

，

１６３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７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６７９

，

５７３

，

８００．００ １５．３６

５

、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

１ ０８０１１０８ ０８

央行票据
１０８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８

，

５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２

２ ０７０１１３０ ０７

央行票据
１３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２

，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５

３ ０８０１０７７ ０８

央行票据
７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４

４ ０７０１１３６ ０７

央行票据
１３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８

５ １１２００６ ０８

万科
Ｇ２ ３０

，

０００ ３

，

１６３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７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序号 权证代码 权证名称 数量
（

份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１ ５８００２２

国电
ＣＷＢ１ ５３８

，

９５９ １

，

４２０

，

１５６．９７ ０．０３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也没有在本报告编制日

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

２

）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３

）基金的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８１０

，

８６３．０３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９０４

，

３０６．６０

４

应收利息
１１

，

１４０

，

６０９．６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１３

，

２９２．００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３

，

９６９

，

０７１．３１

４

）报告期末基金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处于转股期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
说明

１ ６００９００

长江电力
８０

，

６９５

，

４２２．２９ １．８２

重大资产重组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

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 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

数字。 基金的业绩报告截止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阶段 净值增
长率

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基金合同生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９．４６％ １．４５％ １８．８６％ １．３９％ １０．６０％ ０．０６％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
－２８．１９％ ２．０７％ －３０．６２％ １．８７％ ２．４３％ ０．２０％

２００８

年前
９

个月
－３７．３２％ １．７９％ －３８．１５％ １．８３％ ０．８３％ －０．０４％

２

、基金收益分配情况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未实施基金收益分配。

３

、图示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十三、基金的费用概览

（一）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运作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印花税、证管费、过户费、手续费、

券商佣金、权证交易的结算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

４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基金的资金汇划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运作费用的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

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

支付日期顺延。

基金管理人可以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如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管理人最迟须于新的费率开始实施

３

个工作日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告。

（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

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

支付日期顺延。

３

、本条第

１

款第（

３

）至第（

８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

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基金募集过程中所发生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从基金认

购费用中列支，招募说明书、发售公告等信息披露费用根据相关法律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列支。

４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规模等因素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率、托管费率，无须召开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如降低基金管理费率、托管费率，基金管理人最迟须于新的费率开始实施

３

个工作

日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认购费

本基金认购费率按认购金额的大小分为不同档次，最高不超过

１．０％

，如下表所示：

认购金额
（

元
）

认购费率
认购金额

＜ ５０

万
１．０％

５０

万
≤

认购金额
＜ １００

万
０．８％

１００

万
≤

认购金额
＜ ２００

万
０．６％

２００

万
≤

认购金额
＜ ５００

万
０．４％

认购金额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认购费将用于支付募集期间会计师费、律师费、注册登记费、销售费及市场推广等支出，不计入基金资

产。

２

、申购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资产，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

用。 本基金采用前端收费的形式收取申购费用， 申购费率按申购金额的大小分为不同档次， 最高不超过

１．５％

，具体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

元
）

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 ５０

万
１．５％

５０

万
≤

申购金额
＜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

申购金额
＜２００

万
１．０％

２００

万
≤

申购金额
＜５００

万
０．６％

申购金额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促销计划，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

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人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３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其中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

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赎回费率随投资人持有本基金的时间的增加而递减，投资人持有本基金一年以

内的，赎回费率为

０．５％

，投资人持有本基金一年到两年之间的赎回费率为

０．２５％

，投资人持有本基金两年

以上的赎回费为零。

如下表所示：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持有期

＜

一年
０．５％

一年
≤

持有期
＜

两年
０．２５％

持有期
≥

两年
０

４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基金转换费率由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

５

、投资人通过网上交易方式办理基金申购或转换，适用网上交易费率，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的具体规

定。

６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上述费率。上述费率如发

生变更， 基金管理人应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告。 调整后的上述费率还将在最新的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７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

划，针对特定地域范围、特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资人以及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

行基金交一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

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之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

费用等不得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四）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

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招募说明书进行

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１

、“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更新内容的时间。

２

、“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部分作了更新的相关信息作了更新，主要是增加了两

位新任高管的介绍。

３

、“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基金托管人提供的更新内容作了相应的更新，主要包括托管人财务概

况和证券投资基金托管状况等。

４

、“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作了更新，对会计师事务所的住所进

行了更新。

５

、“七、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换”部分，增加了“（十）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和“（十一）基金转换”两

部分的内容。

６

、“十、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７

、更新了“十一、基金的业绩”部分。

８

、“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了自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基金对外信息

披露的内容及时间。

友邦华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九年一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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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

月
1 2

日星期一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基金定投同时参加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一、开通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定期定投业务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本公司决定从

2009

年

1

月

12

日起在深圳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发展银行

"

）开通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

债券， 基金代码：

161902

）、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货币， 基金代码：

519508

）、万家

18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

180

，基金代码：

519180

）、万家和谐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简称：万家和前，基金代码：

519181

）和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引擎，基金代码：

519183

）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以下简

称

"

基金定投

"

）。（目前仅限柜面基金定投业务，网上银行基金定投业务开通时间将另行公告）

基金定投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深圳发展银行提交申请， 约定每月固定

的申购时间和申购金额。 由深圳发展银行在设定期限内按照约定的自动投资日在投资者指定

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有关基金定投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相关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投资者。

（二）办理方式

1

、 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须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

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深圳发展银行的相关规定。

2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即可到深圳发展银行网点申请办理相关万家开放式基金的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深圳发展银行的相关规定。

（三）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四）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与深圳发展银行约定每月固定投资金额， 每期定期定额申购金额最低下限为人

民币

100

元，超过

100

元的必须为

100

元的整数倍。

（五）扣款日期及扣款方式

1．

投资者应遵循相关深圳发展银行的规定与其约定每期扣款日期。

2．

深圳发展银行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

金开放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并以该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3．

投资者需指定相关深圳发展银行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4．

因投资者账户内资金余额不足，未能于约定扣款日进行足额扣款，则视作投资者放弃当

月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扣款和申购，下月继续扣款。

5．

扣款等其他相关事项请以深圳发展银行的规定为准。

（六）申购费率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一般的申购业务。

（七）扣款和交易确认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本公告第五条规则确定的基金申购申请日（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

者可自

T+2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八）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月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可提出变更申请；如果投资者想终止定期定

额申购业务，可提出解除申请，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深圳发展银行的相关规定。

二、参加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深圳发展银行从

2009

年

1

月

12

日起开展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我公司万家

180

基金、万家和谐基金（前端）和万家引擎基金参加该项优惠活动。

特别提示：万家债券和万家货币基金的申购费率为

0

。

（一）活动内容：

1

、投资人通过深圳发展银行网点柜面办理的基金定投申购业务，均享受基金定投申购费

率八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0.6%

，如原费率低于

0.6%

，则按照原费率执行。

（二）提示

1.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正常申购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2.

本活动自

2009

年

1

月

12

日起，暂不设截止日期。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

,

请以

最新公告为准。

3.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以深圳发展银行基金定投业务规则为准。

4.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深圳发展银行所有。

三、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深圳发展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95501

网址：

www.sdb.com.cn

；

2.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0800

、

(021)68644599

客服传真：

021-38619968

网址：

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详细情况，请参看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基金管理人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请投资者在充分考虑风险

的情况下谨慎作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年 1 月 12 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通过深圳发展银行定投前端申购实行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满足投资者理财需求，鼓励基金投资者树立

长期投资理念，经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发展银行

"

）协商，现决定自

2009

年

1

月

12

日起，对通过深圳发展银行定投申购长城久恒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

(

前端收费

200001

）、长城久泰中信标普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前端收费

200002)

、长城消费增值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0006)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7)

、长城久富核心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

(162006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8)

、的前端申购费率实

行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深圳发展银行柜台办理基金定投业务的个人投资者。

二、优惠费率

在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深圳发展银行柜台定投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仅限于场外前端模

式），申购费率享有八折优惠。 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原手续费费率

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请参照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基金合同约定。

三、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深圳发展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深圳发展银行网址：

www.sdb.com.cn

3

、深圳发展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95501

4

、长城基金网址：

www.ccfund.com.cn

5

、长城基金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8-666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1 月 12 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通过深圳发展银行

开办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将于

2009

年

1

月

12

日起在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发展银行

"

）开办长城久恒平衡型

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200001

）、长城久泰中信标普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前端

200002)

、长城消

费增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6)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7)

、长城久富

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162006)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8)

的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适用于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基金合同约定的可以投资证券

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申购费率

定投业务不收取额外费用，申购费率适用于上述基金正常申购费率，计费方式等同于正

常的申购业务

(

优惠活动除外

)

。 相关基金正常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请参见基金招募说明书。

三、办理场所

投资者可以通过深圳发展银行的基金销售网点柜台办理定投业务 （目前仅限柜面基金定

投业务，网上银行基金定投业务开通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申请方式

1

、凡申请办理

"

长城久恒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久泰中信标普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长城消费增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品牌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

(

已开户者

除外

)

，具体开户程序应遵循深圳发展银行的规定；

2

、申请办理

"

长城久富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

须首先开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

(

已开户者除外

)

；

3

、已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应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深圳

发展银行基金销售网点申请办理此业务，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深圳发展银行的规定。

五、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为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开放日的开放时间， 具体办理时

间详见深圳发展银行发布的公告。

六、申购日期

深圳发展银行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进行扣款。 若遇非基金开放

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并以该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七、申购金额

投资人可到深圳发展银行申请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 该投

资金额即为申购金额，每只基金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元

(

含

100

元

)

，并不设金额级

差。 本业务不受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八、交易确认

以每月实际扣款日（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T+1

日，投资者可在

T＋2

日到深圳发展银行销售网点查询相应基金的申购确认情况。

九、

"

定投业务

"

的变更和终止

投资者办理变更每期投资金额、申购日期、签约账户等事项或终止定投业务时

,

须携带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深圳发展银行基金销售网点申请办理业务变更

,

具体办理程序

遵循深圳发展银行的有关规定。

十、其它

1.

对通过定投业务申购并确认成功的基金份额，投资者可在开放日办理赎回业务。

2.

定投业务申购需遵循

"

未知价

"

和

"

金额申购

"

的原则。

"

未知价

"

是指投资者办理基金定投

申购业务后，以实际扣款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十一、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十二、业务咨询

1

、长城基金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8-666

，网址：

www.ccfund.com.cn

；

2

、深圳发展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95501

，网址：

www.sdb.com.cn

；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1 月 12 日


